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新光人壽新全意終身還本保險保險單條款樣本(本條款

僅供參考) 
主要給付項目：1.生存保險金 2.祝壽保險金 3.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 4.全殘廢保險金 
本保險為不分紅保險單，不參加紅利分配，並無紅利給付項目。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1-115 

    98.08.01新壽商開字第0980010024號函備查 

第一條：保險契約的構成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契約（以下簡稱本契約）的構成

部分。 

本契約的解釋，應探求契約當事人的真意，不得拘泥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利於被

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金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 

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金額時開始。 

前項情形，在本公司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前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 

責任。 

第三條：契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契約。 

要保人依前項規定行使本契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力應自要保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零時起

生效，本契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契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保險

事故，本公司不負保險責任。但契約撤銷生效前，若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本公司仍應

依本契約規定負保險責任。 

第四條：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契約效力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契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

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

年繳或半年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不另為催告，自保

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金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

受領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契約自寬限期間終了翌日起停止效力。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

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第五條：保險費的墊繳 
要保人得於要保書或繳費寬限期間終了前以書面聲明，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於超過寬限期間

仍未交付者，本公司應以本契約當時的保單價值準備金（如有保險單借款者，以扣除其借款本息

後的餘額）自動墊繳其應繳的保險費及利息，使本契約繼續有效。但要保人亦得於次一墊繳日前

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停止保險費的自動墊繳。墊繳保險費的利息，自寬限期間終了的翌日起，按墊

繳當時本公司公告的本保單辦理保單借款的利率計算，並應於墊繳日後之翌日開始償付利息；但

要保人自應償付利息之日起，未付利息已逾一年以上而經催告後仍未償付者，本公司得將其利息

滾入墊繳保險費後再行計息。 

前項每次墊繳保險費的本息，本公司應即出具憑證交予要保人，並於憑證上載明墊繳之本息及本

契約保單價值準備金之餘額。保單價值準備金之餘額不足墊繳一日的保險費且經催告到達後逾三

十日仍不交付時，本契約效力停止。 

第六條：本契約效力的恢復 
本契約停止效力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年內，申請復效。並不得遲於保險期間屆滿日。 



要保人於停止效力之日起六個月內提出前項復效申請，並經要保人清償欠繳保險費扣除停效期間

的危險保險費後之餘額、墊繳保險費及其利息，或保險單借款及其利息後，自翌日上午零時起，

開始恢復其效力。 

要保人於停止效力之日起六個月後提出第一項之復效申請者，本公司得於要保人之復效申請送達

本公司之日起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除被保險人之危險程度有重大變更已

達拒絕承保外，本公司不得拒絕其恢復效力。 

本公司未於前項約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明，或於收齊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不為拒絕

者，視為同意恢復效力。 

第三項復效申請，經本公司同意並受領要保人清償欠繳保險費扣除停效期間的危險保險費後之餘

額、墊繳保險費及其利息，或保險單借款及其利息後，自翌日上午零時起，開始恢復其效力。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契約效力即行終止，本契約若累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金，而要保人未

申請墊繳保險費或變更契約內容時，本公司應主動退還剩餘之保單價值準備金。 

第七條：告知義務與本契約的解除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訂立本契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說明，如有故

意隱匿，或因過失遺漏或為不實的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

除契約，而且不退還所繳保險費，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

的事實時，不在此限。 

前項解除契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不行使而消滅；或自契約訂立後，經

過二年不行使而消滅。 

本公司通知解除契約時，如要保人因死亡或住居所不明等致通知不能送達時，本公司得將該通知

送達受益人。 

第八條：名詞定義 
本契約名詞定義如下： 

一、「保險年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之足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零數超過六個月者加算一歲，  

    以後每經過一個保單年度加算一歲，且同一保單年度內保險年齡不變。 

二、「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來突發事故。 

三、「醫院」係指依照醫療法規定領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立及財團法人醫院。 

四、「表定年繳保險費」係指本契約(不含其他附約)費率表所記載每萬元保險金額所對應的年繳

保險費。 

五、「已繳費保單年度數」係指本契約生效日起至下列三款情形較早屆至之日止所經過之保單年

度數，未滿一年以一年計算： 

(一)、被保險人身故日。 

(二)、被保險人致成永久完全殘廢診斷確定日。  

(三)、本契約繳費期間屆滿日。 

六、「應繳保險費總和」係指按「已繳費保單年度數」乘以本契約之保險金額（以萬元為單位） 

    乘以「表定年繳保險費」之保險費總額。 

第九條：生存保險金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契約第一、二保單年度末仍生存，且本契約仍屬有效者，本公司按保險金額之百分

之五給付第一、二次「生存保險金」；被保險人於本契約第四保單年度末仍生存，且本契約仍屬

有效者，本公司按保險金額之百分之十給付第三次「生存保險金」；被保險人於其後每屆滿二週

年之日仍生存，且本契約仍屬有效者，本公司按保險金額之百分之十給付「生存保險金」。 

第十條：祝壽保險金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險年齡達一百歲之保單週年日仍生存，且本契約仍屬有效者，本公司按保險金額之

二倍給付「祝壽保險金」後，本契約效力即行終止。 

第十一條：生存保險金、祝壽保險金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生存保險金」、「祝壽保險金」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保險金申請書。 

三、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第十二條：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被保險人身故時下列三款計算方式所得金額最大

者給付「身故保險金」後，本契約效力即行終止。 

一、保險金額之二倍。 

二、當年度保單價值準備金金額。 

三、本契約（不含其他附約）「應繳保險費總和」之ㄧ點零五倍扣除按第九條約定已領取之「生 

    存保險金」總額後之餘額。 

第一項被保險人於本契約繳費期間內，若係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而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以內身故者，本公司改依保險金額之三倍給付「身故保險金」後，本契約效力即行終

止。      

如被保險人在繳費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另加計按日數比例計算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併

入「身故保險金」內給付。 

訂立本契約時，以未滿十四足歲之未成年人，或心神喪失或精神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 

險金變更為喪葬費用保險金。 

以未滿十四足歲之未成年人，或心神喪失或精神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年七月十一日

（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金額總和（不限本公司），不得超過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喪葬費

用額度上限，其超過部分本公司不負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前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公司投保，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金額合計超過前項所

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金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

付喪葬費用保險金至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喪葬費用額度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公司之保險契約要

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金額與扣除要保時間

在先之公司應理賠之金額後所餘之限額比例分擔其責任。 

前二項所稱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喪葬費用額度上限如下： 

一、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含）以前為新台幣一百萬元。 

二、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一日起調整為新台幣二百萬元。 

三、民國九十二年十月一日起要保之簡易人壽保險契約其喪葬費用保險金額應合併計算。 

第十三條：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保險金申請書。 

四、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第十四條：全殘廢保險金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致成附表所列永久完全殘廢程度之一者，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後，

本公司以診斷確定日為準，按下列三款計算方式所得金額最大者給付「全殘廢保險金」後，本契

約效力即行終止。 

一、保險金額之二倍。 

二、當年度保單價值準備金金額。 

三、本契約（不含其他附約）「應繳保險費總和」之ㄧ點零五倍扣除按第九條約定已領取之「生 

    存保險金」總額後之餘額。 

第一項被保險人於本契約繳費期間內，若係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而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所列永久完全殘廢程度之ㄧ者，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本公司以診斷確

定日為準，本公司改依保險金額之三倍給付「全殘廢保險金」後，本契約效力即行終止。 

如被保險人於繳費期間內致成附表所列永久完全殘廢程度之一者，本公司另加計按日數比例計算

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併入「全殘廢保險金」內給付。 

被保險人同時有附表所列二種以上永久完全殘廢程度時，本公司僅給付一次「全殘廢保險金」。 

第十五條：全殘廢保險金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全殘廢保險金」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全殘廢診斷書。 



三、保險金申請書。 

四、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受益人申領「全殘廢保險金」時，本公司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必要時並得經受益人同

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料，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六條：失蹤處理 
被保險人在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失蹤者，如經法院宣告死亡時，本公司根據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

為準，依本契約給付「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如要保人或受益人能提出證明文件，足

以認為被保險人極可能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應依意外傷害事故發生日為準，依本契

約給付「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但日後發現被保險人生還時，受益人應將該筆已領之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歸還本公司，其間有應繳而未繳之保險費者，於要保人一次清

償後，本契約自原終止日繼續有效，本公司如有應行給付其他保險金情事者，仍依約給付。 

第十七條：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金的申請時間 
要保人或受益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

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金。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

為給付者，應按年利一分加計利息給付。 

第十八條：除外責任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永久完全殘廢。但自契約訂立或復效之日起二年後故意自殺致死  

    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致成永久完全殘廢。 

前項第一款及第十九條情形致被保險人永久完全殘廢時，本公司按第十四條的約定給付「全殘廢 

保險金」。         

因第一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保險金者，本契約累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金時，依照約定給付保單價

值準備金予應得之人。 

第十九條：受益人之受益權 

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益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益人喪失受益權，而致無受益人受領保險金額時，其保險金額作為被保險人

遺產。如有其他受益人者，喪失受益權之受益人原應得之部份，按其他受益人原約定比例分歸 

其他受益人。 

第二十條：契約的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契約。 

前項契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要保人保險費已付足達一年以上或繳費累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金而終止契約時，本公司應於接到

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金。逾期本公司應加計利息給付，其利息按年利率一分計算。本契約歷

年解約金額詳見保險單之解約金表。 

第二十一條：欠繳保險費或未還款項的扣除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金、解約金或返還保單價值準備金時，如要保人有欠繳保險費（包括經本公

司墊繳的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未還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利息後給付其

餘額。 

第二十二條：減少保險金額 
要保人在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減少保險金額，但是減額後的保險金額，不得低於本保險最

低承保金額，其減少部份依第二十條契約終止之約定處理。 

第二十三條:減額繳清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累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金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金扣除營業費用後



的數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類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保險金

額如附表（詳見保險單之減額繳清保險金額表）。要保人變更為「減額繳清保險」後，不必再繼

續繳保險費，本契約繼續有效。其「生存保險金」、「祝壽保險金」給付條件與原契約同，但保險

金額以「減額繳清保險金額」為準；其「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全殘廢保險金」除無

加計按日數比例計算當期已繳付未到期保險費外，其條件與原契約同，但第十二條、第十四條所

稱之保險金額、保單價值準備金金額及「應繳保險費總和」改按「減額繳清保險金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

保單價值準備金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理。 

前二項營業費用以原保險金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金與其解約金之差額，兩者較小者

為限。 

第二十四條：展期定期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累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金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金扣除營業費用後

的數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無第九條「生存保險金」、第十條「祝壽

保險金」、第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十四條第三項之「展期定期保險」，其「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

險金」、「全殘廢保險金」之給付金額，除無加計按日數比例計算當期已繳付未到期保險費外，改

按辦理展期定期保險當時保險金額之二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給

付。要保人不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詳見保險單之展期定期保險表），但不得

超過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達一百歲之保單週年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金扣除營業費用後的數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達一百

歲之保單週年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於本契

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金額如附表（詳見保險單之展期定期保險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

保單價值準備金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理。 

前三項營業費用以原保險金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金與其解約金之差額，兩者較小者

為限。 

第二十五條：保險單借款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累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金時，要保人得在保單價值準備金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

保險單借款，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價值準備金時，本契約效力即行停止。但本公司應

於效力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未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

未返還者，保險契約之效力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前二項停止效力之保險契約，其恢復效力之申請及效果準用第六條之規定。 

第二十六條：保險單紅利 
本保險為不分紅保單，不參加紅利分配，並無紅利給付項目。 

第二十七條：投保年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理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年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年齡，以足歲計

算，但未滿一歲的零數超過六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年齡發生錯誤時，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真實投保年齡較本公司保險費率表所載最高年齡為大者，本契約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 

    退還要保人。 

二、因投保年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費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但在發生保 

    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例提高 

    保險金額，而不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 

三、因投保年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費者，應補足其差額。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 

    錯誤並非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得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例減少保險金額，而   

    不得請求補足差額。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前段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利息退還保險費，其利息按 

當時本公司公告的本保單辦理保單借款之利率計算。 

第二十八條：受益人的指定及變更 



全殘廢保險金的受益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不受理其指定或變更。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列規定指定或變更受益人: 

一、於訂立本契約時，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益人。 

二、於保險事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更受益人，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更通知保險公司者，不 

    得對抗保險公司。 

前項受益人的變更，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即予批註 

或發給批註書。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受益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行指定身故保

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受益人外，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契約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

金受益人。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金之比例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第二十九條：變更住所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更時，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不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契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第三十條：時效 
由本契約所生的權利，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兩年不行使而消滅。 

第三十一條：批註 
本契約內容的變更，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八條規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

同意，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三十二條：管轄法院 
因本契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

外時，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不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三十六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附表 

項目 永久完全殘廢程度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雙目均失明者。(註一) 

兩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兩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永久喪失咀嚼(註二)或言語(註三)之機能者。 

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註四) 

中樞神經系統機能遺存極度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度障害，終身不能從事任何

工作，經常需醫療護理或專人周密照護者。(註五) 

 

註： 

一、失明的認定: 

（一）視力的測定，依據萬國式視力表，兩眼個別依矯正視力測定之。 

（二）失明係指視力永久在萬國式視力表 0.02 以下而言。 

（三）以自傷害之日起經過六個月的治療為判定原則，但眼球摘出等明顯無法復原之情況，

不在此限。 

二、喪失咀嚼之機能係指因器質障害或機能障害，以致不能作咀嚼運動，除流質食物外，不能攝 

    取者。 

三、喪失言語之機能係指後列構成語言之口唇音、齒舌音、口蓋音、喉頭音等之四種語音機能中， 

    有三種以上不能構音者。 

四、所謂機能永久完全喪失係指經六個月以後其機能仍完全喪失者。 

五、因重度神經障害，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者。 


